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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统 计 局 文 件

沪统字〔2021〕29号

关于开展全市统计数据质量核查的通知

各区统计局，市局各处室、系统各单位: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市委、市政府以及国家统

计局关于统计工作决策部署和重要文件精神，扎实推进统计督察

反馈意见整改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本市统计数据质量，进一步提升

“应统尽统”工作水平，确保统计源头数据真实准确，根据市委、

市政府对统计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的要求和《上海市统计局贯

彻落实国家统计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》（沪统党字〔2021〕18

号），经研决定于 5月-6 月期间在全市全面开展统计数据质量核

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核查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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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各区基本单位调查工作情况，检验统计单位数据质量，

完善整体工作机制，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。核查结果作为评估

各区统计工作质量的重要依据。

二、核查内容

（一）基本单位调查数据质量核查

1.准确性

开展基本单位调查结果准确性核查。主要核查准四上单位核

查和基本单位年度调查结果是否准确。

2.真实性

开展基本单位调查结果真实性核查。主要核查准四上单位核

查和基本单位年度调查各项反馈信息是否真实有效。重点核查反

馈情况标记为“单位关闭、停（歇）业”、“无法联系”及“注册

型”等情况。

（二）一套表联网直报单位数据质量核查

一套表联网直报存量单位报送信息准确性核查。主要核查规

模以上工业、固定资产投资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、限额以上

住宿餐饮业、建筑业、房地产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、能源、劳动

工资、企业研发等专业的统计调查单位填报的年定报数据是否准

确。

三、核查方式

采取自查与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数据质量核查。必要时，

采取执法检查方式进行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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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核查安排

（一）各区、市局各专业自查（5月底前）。市统计局普查中

心进行数据整理比对、组织开展电话核查工作。各区统计局、市

局各专业处对照数据质量核查内容组织开展数据质量自查，5月

31日前将自查工作报告报市统计局执法稽查处。

（二）市级核查（6月 1日-18 日）。市统计局确定核查名单，

成立若干市级数据质量核查工作组赴各区开展实地核查。

（三）总结汇总（6月底前）。市统计局向各区反馈数据质量

核查情况，完成市级数据质量核查工作报告。

市统计局将另行制定统计数据质量核查工作方案，对相关工

作进行部署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责任担当。各区统计局、市局各处室、单位要切

实履行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

深刻认识统计数据失真失实问题是可能动摇党的根基、阻碍党的

事业的突出问题，必须严格按照统计督察反馈意见要求，以强烈

的政治担当和政治自觉开展数据质量核查工作，进一步提升本市

统计数据质量。

（二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统计局、市局各处室、单位要把

此次数据质量核查工作作为统计督察整改的一项重点工作任务，

严格按照统一部署和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谋划调度，强化

统筹协调，注重过程管理，确保数据质量核查工作取得实实在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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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成效。

（三）严格监督检查。各区统计局、市局各处室、单位要认

真严肃开展数据质量核查，及时发现并纠正统计数据生产过程中

的统计违纪违法行为，严格遵守和执行统计法律法规，严格执行

工作纪律和保密纪律，强化统计法治宣传，对于发现的统计违法

违纪线索，要坚决依法依纪予以严肃处理。

上海市统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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